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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处置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等28户债权资产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分别对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等28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2017年2月28日，该28户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122504.1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金华市、衢
州市、绍兴市、台州市。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文韬、杨颖超
联系电话：0571-85774660、0571-8577137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室
电子邮件：zhangwentao@cinda.com.cn、yangyingch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2017年2月28日，单位：（折）人民币万元 201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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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金茂钢结构有限公司

杭州富桥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永康市超越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市浙拓贸易有限公司

江山市易和日盛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瑞欧纺织印花有限公司

浙江瑞创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申佰利袜业有限公司

诸暨民意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双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大唐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佳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夏包装有限公司

绍兴宏福印花有限公司

绍兴市楠源金属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清源水暖洁具有限公司

台州清源铜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祥瑜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笑莱娅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罗杉服饰有限公司

未偿本息

9397.90

2093.97

819.91

2450.55

7255.38

13676.00

8799.95

380.10

626.21

14188.88

4287.11

1432.93

399.25

964.94

4620.33

1393.79

13898.83

11021.08

2513.15

3386.57

2979.95

711.10

1723.15

6582.64

576.97

2170.98

2695.25

1457.33

担保情况

位于转塘科技经济区块3-1号（1号楼、2号楼）的在建工程、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浪漫和山花园南屏苑32幢别墅抵押；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3500万股股权质押；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1500万股股权、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专利权质押；浙江金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黄河、郑克群保证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88-16号802室住宅、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花坞南路17号607室住宅抵押；杭州弘泽新材料有限公司、金荣、李珍娟保证

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渌渚镇百前村百丈26号的厂房抵押；浙江威风华高尔夫用品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富阳金马塑胶有限公司、富阳市远宏化工有限公司、朱洪林、吕建仙

位于长兴县雉城金鼎时代广场1幢11层14-18号、7-12号、1-6号的办公楼、长兴县雉城街道龙山雅苑明波园1幢B室的住宅、长兴县雉城街道长安新村内别墅小区1-202室住宅抵押；杨亚琦、倪牡华、杨娅萍、杨云山、董凤琴保证

河南庆安化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华蒙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河阳石化有限公司、嘉兴市泽华仓储有限公司、范文举、王艳红

位于平湖市全塘镇兴港路789号的厂房抵押；杭州凯信玻璃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保证

浙江超越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司、超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子广、应丽保证

位于江山市江山经济开发区山海协作区山海路1号的厂房抵押；浙江易和家居制造有限公司、江山市新红塔商贸有限公司、张然、詹奇燕、姜万青、顾颖、祝伟虎、郑雅、郑东阳、蔡海燕、姜慧娟保证

位于江山市江山经济开发区山海协作区山海路1号的厂房抵押；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易和家居制造有限公司、姜金亮、姜金莲保证

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徐顺兴、徐素珍保证

位于绍兴市袍江工业区荷湖路以南的厂房、位于绍兴市袍江工业区荷湖路以南6幢的厂房抵押；浙江宏健纺织有限公司、许士平、张爱莲保证

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胡根夫保证

绍兴市柯桥百汇商厦1幢438室的写字楼、位于绍兴市钱清镇腾蛟桥村英城湖北岸的住宅抵押；绍兴世通毛纺绣品有限公司、洪佳良、诸月仙保证

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随园23号101室的别墅抵押；诸暨市曼思登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申佰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戚佰利、楼碧霞、戚建苗、周飞英保证

位于陶朱街道越都路1号的厂房抵押；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嘉梦依集团有限公司、金梦祝、杨振余、金建明、张桂英保证

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江东社区的厂房抵押；浙江格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双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陈柳保、陈海英、姚利芳、斯培兔保证

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兴业五路8号厂房内的机器设备、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兴业五路8号的厂房、位于诸暨市枫桥镇枫一村、海角村的在建工程抵押；裕鑫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裕鑫聚盘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美邦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美联针织服饰有限公司、陈立峰、王玲保证

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兴业五路8号厂房内的机器设备、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路9号6层的写字楼抵押；浙江新兴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华达纺织有限公司、浙江美邦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海汛化纤有限公司、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裕鑫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陈立峰、王玲保证

位于诸暨市阮市镇殿畈村的厂房抵押；浙江灵铭管道科技有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保证

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江东路110号的工业用地、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江东路110号的厂房、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湄东社区渔村的厂房抵押；诸暨新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格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斯培兔、姚利芳、石夏君、石娜华保证

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二村的在建工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二村三宅自然村的在建工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二村的工业用地抵押；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郭永才、冯海燕保证

绍兴鹰翔染整有限公司、邹国顺、徐伟英保证

位于绍兴市车站路40号的商铺、绍兴市日月花园1-2-22号的住宅、绍兴市袍江水乡名都小区5-3-602号的住宅、绍兴市太平弄6号的住宅抵押；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浙江通联建设有限公司、滕峰、王阿娟保证

位于玉环县珠港镇城关沙岙村（县机电工业园区）的厂房抵押；玉环佳仕阀门有限公司、蒋连法、陈慧卿、谢士荣、张彩平保证

宁波市江东区新天地东区5幢12号201室的住宅、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新天地东区9幢28号的办公楼、宁波市江东区新天地东区2幢4号1502室的住宅抵押；蒋连法、陈慧卿、谢士荣、张彩平保证

位于义乌市廿三里街道的厂房抵押；义乌市祥艺工艺礼品有限公司、浙江祥艺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嘉兰工艺品有限公司、王序银、张国英、王树盛、虞兰贞保证

位于义乌市义东工业园区的厂房抵押；义乌市恒昌电镀厂、季诚团、金杨盛、骆跃娟保证

位于义乌市苏溪镇的厂房抵押；义乌市好事成服饰有限公司、浙江金鳄服饰有限公司、蒋惠英、蒋美兴、陈岸兵、麻淑萍、李长君、骆秀娟保证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3日

（2017）浙0304民初1278号
温州华鸿能源有限公司、周素雪、陈振武、胡云

媚、陈飞华、林锡英、周鼎文、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司、
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华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温州家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
被告温州华鸿能源有限公司、周素雪、陈振武、胡云
媚、陈飞华、林锡英、周鼎文、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
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华鸿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家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3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03号

方军：本院受理原告周利敏与被告方军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7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1号

刘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骆驼冠鞋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66号

周大权：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忠益鞋材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大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6 月 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392号

许宜兵、方习友：本院受理原告周建飞与被告
许宜兵、方习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8日上午9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428号

吴前进：原告玉石塑粉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382民初9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346号

嘉善金涛胶合板厂、杨涛、胡英、杨伟康、嘉善金
盛胶合板厂：本院受理的原告周不佞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原告撤回对被告嘉善金盛胶合板厂、金
水贤起诉的申请，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2月20日作出
准许原告撤回对被告嘉善金盛胶合板厂、金水贤起诉
申请的民事裁定，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21民初4346号民事裁定书之一及民事判决书，本
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嘉善金涛胶合板厂、胡英、
杨伟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周不佞借
款2000000元以及利息（以200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
数，自2015年4月1日起，按照月息1.5%计算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杨涛对被告嘉善金涛胶合
板厂上述债务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驳回原告周不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8920 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29220元由被告嘉善金涛胶合板厂、胡英、
杨伟康、杨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413号

符卫芳、郑国清、郑国华、郑淑建：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一、被告符卫芳、郑国清于本判决生效
后 5 日内向原告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01975元；二、被告符卫芳、郑国清于本判决生效后5
日内向原告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
约金，自2015年12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日
止，以欠款10197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二倍计算；三、被告郑
国华、郑淑建对符卫芳、郑国清上述债务和本案诉讼
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3021元，由被告符卫芳、郑国清负担。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367号

海宁良友服装有限公司、许囡宝、沈云飞：本院受
理原告上海苏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决你们连带退还预付款415850元，并赔偿
利息、空运费、出口退税等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届满之日为公告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
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
本院第2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845号

海宁市联翔商贸有限公司、卢明祥、陈鹤年：本院
审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
支行与被告海宁市联翔商贸有限公司、卢明祥、陈鹤
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海
宁市联翔商贸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借款1200000元及利
息20512.76元（暂计），支付律师代理费52615元，且原

告有权对被告卢明祥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优先受偿
处置抵押物所得款项；2、被告卢明祥、陈鹤年对被
告海宁市联翔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070号

李忠厚、张杰：本院受理原告沈磊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期限届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337号

被告朱明华（330411197505052017）：本院受理
的原告沈生林与被告朱明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
初63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价款70 000元及逾期利息3 004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70 000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
决确定的支付日止），案件受理费1 625元，公告费650
元，均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袁
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沈晓锋（33041919821024501X）：本院受理原告
陈国仙与被告沈晓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441865 元；2.支付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3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杨轩（330423196511291015）：本院受理原告牟
富蓉诉被告杨轩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判令：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资6000元并赔偿原告自2016年
3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逾期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10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903号

陈 志 苗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30325197307116115）：本院受理原告王公正诉
被告陈志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83民初890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645号

谢红彬：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洲泉方舟皮革商店
诉被告谢红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90923
元，并自2015年5月2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
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完毕止。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李纪
昌、人民陪审员金本组成合议庭。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洲泉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219号

郑 琪 峰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39005198810098015）、瞿飞中（公民身份证号码
339005198902199016）：本院受理原告舒小龙诉被
告郑琪峰、瞿飞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3民初821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7065号

朱永明、吴新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伟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278号

刘小勤：本院受理原告卢祖康与被告秦兴强、刘
小勤、湖州九龙印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无
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53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原告贺尚宏与被告陈锦根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658号

浙江祥伟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燕
诉被告浙江祥伟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2民初565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埭溪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203号

胡燕：本院受理原告邹坤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
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30日10时00分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171号

胡燕：本院受理原告邹丽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
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27日14时30分
在本院大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204号

胡燕：本院受理原告邹丽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
2017年6月27日13时30分在本院大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27号

沈伟伟、邰琴：本院对原告沈云康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503 民初 2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523民初 7187号

浙江安吉路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德清行安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安吉路遥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71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浙江安吉路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给
付原告德清行安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货款427506.9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7710元，公告费600元（原告已支付浙江法制报
社），由被告浙江安吉路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